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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志愿服务评选表彰活动评选细则

一、志愿服务类
（一）优秀志愿者
1.计分公式
学院评审总分＝服务时数计分×70％＋奖励加分×20％+学院评选分数×10%
2.服务时数计分原则
（1）可认定的志愿服务时长仅限志愿者直接参与到服务社会公众生产生活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活动，是指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资源、善心为同学、邻居、社区、社会提供盈利、无偿、非职业化援助的行为。校青协、院青协常规服务，绿色文明社、自强社等其他校内外公益组织社团特色服务均在可认证范围；组织社团内部工作，如值班例会，不算做一线服务； 
（2）服务时长20小时以内，记1分/小时；20至40小时，记0.8分/小时；40至60小时，记0.6分/小时；60-80小时，记0.4分/小时；80小时以上，记0.2分/小时；
（3）服务时分数最高分为100分，总分若超过100分，则按100分计算。
3.奖励加分计算原则
（1）获奖情况
因志愿服务工作突出，被评为年度优秀志愿者称号的，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校级、院级的获奖情况分别加6、5、4、3、2、1分；
（2）社会实践活动
按社会实践队伍评优情况，实践队伍荣获各类荣誉的，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区级、校级、院级的获奖等级，该社会实践队伍的成员分别加6、5、4、3、2、1分，可累计加分；
注：社会实践活动类时数不算作有效时数，但“实践证明”可以用于加分。
（3）献血
献血一次加1分，累积最高不得超过2分；
注：加分项分数最高分为100分，总分若超过100分，则按100分计算。
4.学院评选分数原则
学院可以根据志愿服务实际、专业特色活动等，设计学院计分细则，采取积分累计、民主评议等方式推进评选工作。
5.附则
（1）参与本次评选的志愿服务证明需满足以下条件：
①详尽记录活动名称、时间、地点及主办单位;
②落款单位为各级党政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各级团组织或与各级党政部门、机关事业单位、各级团组织合作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
③对判别不明的加分项，具体认定标准由评选工作小组商议决定。
在完成上述综合评分后，各学院依据总分由高至低进行排序，并根据既定分配名额填写推荐名单。学院按名额上限报送推荐名单后，经校级评审复核，最终确定各奖项归属。
（2）关于金银铜奖志愿者的推选说明如下：各学院根据总分排序，推荐最高分的银奖志愿者候选人参与学校金奖志愿者评选。未获得金奖志愿者的候选人获得银奖志愿者荣誉称号。
（二）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评选采用“学院推荐、学校认定”的方式。各学院至多可推荐1个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至学校，经学校审核通过后，直接授予“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称号。

二、志愿工作类
（一）青年志愿者工作先进个人
评选采用“学院推荐、学校认定”的方式。各学院推荐相应名额的青年志愿者工作先进个人至学校（详见附件1），经学校审核通过后，直接授予“青年志愿者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二）优秀青年志愿者协会
评选采用“学院自评、学校评议“的方式。各二级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对2024-2025学年工作情况进行陈述和自评，提交申报表（附件3）和一览表（附件4）及相关证明材料。学校根据评选材料和工作情况评定若干优秀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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